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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荥政办〔2012〕61号

荥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荥阳市市属国有、集体困难企业

退休人员实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各有关

单位：

为切实保障市属国有、集体困难企业（以下简称困难企业）退休

人员基本医疗要求，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州市集体

破产困难企业和市属国有困难企业退休人员大病统筹医疗保险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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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郑政办〔2008〕15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市属国

有破产和困难企业退休人员实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问题的通

知》（郑政办〔2008〕55号）及《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州

市解决国有集体困难企业退休人员医疗保险问题的补充规定的通知》

（郑政文〔2011〕113号），结合我市实际，经市政府研究，决定对我

市市属国有、集体困难企业退休人员实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现将

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称困难企业是指：已停产一个自然年度以上，

职工连续半年以上未发工资、没有能力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费的市属国有、集体企业、集体破产重组企业、被民营企业收

购的原集体企业、原国有企业兴办的集体企业。

二、困难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险由统筹帐户和个人帐

户组成。统筹帐户筹资标准为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6%；个

人帐户筹资标准为上年度本人养老金的4%。

三、由市人社部门牵头，组织国资局、财政局、科工委及企

业主管部门对本辖区内困难企业进行审定，根据企业的困难程

度，市财政给予全额借款或部分借款，借款手续在市财政部门办

理，市财政部门负责将困难企业退休人员医疗保险资金拨付给市

医疗保险经办机构。部分借款企业，需按年度为退休人员缴纳应

由企业负担的医疗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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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企业借款应全部用于企业退休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医疗

保险，待企业经营好转时将借款归还市财政部门。企业确实无力

归还的，在企业改制或破产时从企业资产或企业破产财产中扣

除，归还市财政部门。

四、在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职业介绍机构、人才交流机构

办理退休手续并符合参加困难企业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条件

的退休人员，其统筹帐户及个人帐户均有市财政负担。

五、困难企业退休人员所需基本医疗保险资金列入市财政预

算，市财政部门将资金拨付至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基金收入户，

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按月为困难企业退休人员划入个人帐户。

六、困难企业退休人员享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待遇期限为一

个自然年度。1年期满后仍符合困难企业条件的，应当按照本通

知重新审定。

七、困难企业经营状况好转后，企业应当按时足额缴纳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在职职工和退休人员享受个人帐户和统筹

基金支付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八、本通知所指困难企业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退休

人员，限于2007年12月31日男职工年满50周岁、女职工年满40

周岁，在困难企业工作满15年。

九、本通知从2013年1月1日执行。符合本通知规定的退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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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其申报工作自2013年7月开始，次年享受医疗保险待遇。

附件：1．荥阳市属国有、集体困难企业退休人员实施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作领导小组人员名单

2．市属国有、集体困难企业审查认定及基本医疗保

险借款流程

3．荥阳市市属国有集体困难企业认定审批表

荥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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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荥阳市属国有、集体困难企业退休人员实施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作领导小组人员

名 单

组 长：滕 飞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副组长：尚保旺 市政府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王友伦 市财政局局长

王文铎 市人社局局长

吴仲信 市科工委主任

刘胜勇 市国资局书记

成 员：张卫山 市供销社主任

王永钦 市农机站站长

李冠顺 市商贸总公司经理

丁铁柱 市城镇集体工业联社主任

李承佑 市物资集团副经理

赵 跃 市财政局副局长

李 智 市财政局纪检书记

陈银成 市科工委正科级干部

许元林 市人社局纪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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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雪伦市国资局局长助理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市社会医疗保险中心主任宋玉红担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地点设在市

社会医疗保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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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市属国有、集体困难企业审查认定

及基本医疗保险借款流程

一、市属国有、集体困难企业申报认定申报时间：

（一）申报时间：每年7月15日——7月31日

（二）申报程序：

1.国有、集体困难企业提出书面申请，经行业主管部门初审

后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并提供下列材料：

（1）荥阳市市属国有、集体困难企业认定审批表

（2）上年度及本年度企业职工工资月报表

（3）上报市财政部门的有关统计报表等有关材料报表

（4）本企业上年度及本年度1—6月份财务报表

（5）困难企业退休人员基本情况等有关材料。

2.在失业保险经办机构、职业介绍经办机构、人才交流机构

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由退休人员管理机构提出书面申请，报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并提供以下材料：

（1）退休人员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退休人员档案及退休审批手续

（3）一寸近期彩照2张。

3.审查认定时间：每年8月1日—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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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国资局会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市科技

和工业信息化委员会和企业行业主管部门共同审查认定。市国资

局等部门将认定结果通知国有、集体困难企业，不符合条件的，

市国资局给予书面答复，并告知原因。符合条件的企业接到通知

后，到市社会医疗保险中心办理退休人员参保手续。

二、国有、集体困难企业基本医疗保险借款问题

（一）每年10月1日—15日，国有、集体困难企业向市国资

局提出本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借款申请，并提供以下材

料：

1.困难企业认定书；

2.借款申请报告，其内容有企业基本概况、经营状况、资金

短缺、借款计划金额、还款打算及措施。

3.各有关部门共同认定的困难企业退休人员总数（附花名

册，内容包括：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在本单位工作年限、退

休时间）；

4.借款申请表

（二）每年10月16日—22日，市国资局受理审核汇总后提出

意见报送至市财政局。

（三）每年10月23日—30日，借款企业与市财政局签定借款、

还款协议后，市财政局将费用拨付到市社会医疗保险中心基本医

疗基金收入帐户或纳入次年专项基金预算。缺口资金由企业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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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财政拨付资金和企业筹集资金到达医疗保险基金收入帐户

后，由市社会医疗保险中心为其办理参保手续，从次年1月1日起，

开始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三、关于困难企业基本医疗保险借款用途及归还问题

国有集体、困难企业基本医疗保险借款全部用于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医疗保险费，待企业经

营状况好转时应及时归还借款。如企业确实无力归还的，由市国资局负责在企业改制或破产时，

从企业资产或企业破产财产中扣除相应款项归还市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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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荥阳市市属国有、集体困难企业认定审批表
企 业

名 称

企 业

地 址

职工在册

总人数

退休

人数

在职

人数

停产

时间

停发工资

时间
联系人

停产

月数

停发工资

月数

联系

电话

申请

内容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审批

意见

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委员会

（盖章）

国资局

（盖章）

财政局

（盖章）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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